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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大股东增加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风华高科广大股东: 

2019年 11月 8日（星期五）下午，风华高科以邮件方式向独立董

事发送了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广晟公司）《关于广

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换届选举暨增加股东大会

临时提案的函》，提出将《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》、

《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

选举的议案》提交风华高科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作为风华高科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，我们在认真审阅有关资料并

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的基础上，对公司大股东广晟公司增加 2019 年第三

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中的董事会换届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    一、关于风华高科董事会换届前期筹备工作的说明 

（一）由于第八届董事会于 2019年 9月 12日任期届满，2019年 9

月 12 日，风华高科对外披露了《关于董事会和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

公告》。 

（二）2019年 9月 24日，风华高科王广军董事长在广州组织召开

了董事会换届工作沟通会议。 

（三）根据《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工作细则》第九条规定：提名委

员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，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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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的董事、经理人员的当选条件、选择程序和任职期限，形成决议后

备案并提交董事会通过。2019年 10月 11日，在广州组织召开 2019年

董事会提名委员第三次会议，讨论和研究了董事候选人的当选条件、选

择程序和任职期限等。本次会议仅对董事候选人的当选条件、选择程序

和任职期限等进行了讨论和研究。同时提名委员会建议公司披露《关于

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》，号召符合条件的中小股东推荐合适独

立董事候选人。 

（四）根据《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工作细则》第九条规定：提名委

员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，研究

公司的董事、经理人员的当选条件、选择程序和任职期限，形成决议后

备案并提交董事会通过。但是，在 2019 年 10 月 19 日，公司独立董事

收到风华高科以邮件方式发送的《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八

次会议的通知》及会议材料，董事会并未计划将提名委员会关于任职条

件选择程序等议案列入议程，而是直接将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

议案》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（五）2019年 10月 2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 2019年第八次会议，

独立董事在会上不仅提出选举董事程序的合规性，而且还提出议案中的

部分独立董事候选人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一

百二十二条的规定，独立董事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

文件和本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应当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

的资格和条件。考虑到议案中董事会成员构成和独立董事人数与现行

《公司章程》冲突，不具有合法性，独立董事建议先修改《公司章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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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研究决定，将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临时改为讨论事项，董事会未对《关

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进行表决。 

（六）临时股东大会情况 

2019年 11月 8日（星期五）下午，风华高科以邮件方式向独立董

事发送了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广晟公司）《关于广

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换届选举暨增加股东大会

临时提案的函》，提出将《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》、

《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

选举的议案》提交风华高科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发表独立意见的法律依据 

1、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二十二条：独立董事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

件：（三）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本《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和条件。 

2、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三十二条：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，其中4

名为独立董事，设董事长1人。 

3、《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》第九条：提名委员会依据

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，研究公司的董

事、经理人员的当选条件、选择程序和任职期限，形成决议后备案并提

交董事会通过。 

三、关于广晟公司增加临时提案中的涉及董事会换届事项的独立意

见 

1、公司前期的换届工作，未能严格遵守《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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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细则》第九条、第十条和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二十二条、一百三十

二条的规定，尤其是董事会有关换届的议案直接违背《公司章程》，导

致前期换届工作没能顺利推进。 

2、广晟公司提交股东大会有关临时议案，其中董事会成员的构成

与现行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三十二条有冲突，因此该议案属于附生效条

件的议案。该议案的有效性，必须以股东大会对现行《公司章程》的修

改在股东大会上能够获得审议通过为条件。 

3、本次董事会换届的全体候选人均为广晟公司提名，均未经公司

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和业务能力评估，也未经董事会审议，

对于候选人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，请广大股东在审议时慎重

考虑。 

4、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，其中两位未能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，

一位独立董事虽有资格证书，但未按规定参加后续培训，这与现行《公

司章程》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不符，也与公司在 2019 年 10 月 17 日

披露的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》中要求提供独立董事资格

证书的规定不符。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具备独立董事的资格，这不仅会增

加未来公司治理中的风险，而且势必会对广大股东尤其是对保护中小股

东的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。 

四、关于公司治理其他情况的补充说明 

公司独立董事于近期向公司发送了《关于风华高科所涉<行政处罚

事先告知书>之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案的独立意见》，但公司尚未办理信

息披露。请将本独立意见与《关于风华高科所涉<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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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案的独立意见》、《关于公司监事会<提醒函>的独

立意见》一并依法依规办理信息披露。 

 

 

 

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李耀棠、苏武俊、谭洪舟、于海涌 

2019年 11月 9日 

 


